
 

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作为公司董事

会审计委员会成员，我们对公司七届四十二次董事会审议的《关于受让中国诚通

商品贸易有限公司 98.58%股权及相关债权的议案》进行了审阅，发表以下书面

审核意见： 

经过认真审核，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受让中国诚通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

中国诚通商品贸易有限公司 98.58%股权及相关债权，有利于促进公司供应链一

体化服务平台战略发展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对促进公司业务转型升级、提高核心竞

争力具有重要意义，其关联交易定价公允，符合公司股东的长远战略利益，对非

关联股东是公平合理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

 

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字： 

 

刘文湖  高冠江  董中浪  谢景富  王炜阳   

  

 

 

中储股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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